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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105年至108年辦理情形 

108年核定補償面積5萬6,109公頃，補償金預估16億8,327萬元，受補償人
數將逾3萬人。 



 

 

貳、禁伐補償產生的經濟效益 

  四年間，補償經費逾47
億元，但為臺灣國土之水源
涵養、二氧化碳吸存、防止
土砂流失等產生的經濟效益
約298億元。 

  政府付出相對低的成本，
創造數倍的經濟效益，為本
條例的意義與重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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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言 增加補償區位（國家公園、保護區及水源特定區…） 

配合目前科技發展趨勢，簡化禁伐補償處理程序 

增加保留地於申請期間土地轉移處理方式 

移除造林回饋條文與文字 

影
響
對
象 

原條文計12條，本次修正9條、刪除4條、
新增3條，修正後總條文計11條。 

參、條例草案修正重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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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4,330公頃 

保護區及水源特定區 

3,513公頃 

暫未編定 

2,418公頃 

國家公園 

2,435公頃 

其他用地 

577公頃 總計73,273公頃 

修法後，新增
6,525公頃補償
面積 

肆、修正後補償面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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